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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国发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３８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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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南宁市金湖路

５２－１

号东方曼哈顿商住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房

通讯地址：南宁市金湖路

５２－１

号东方曼哈顿大厦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３００２８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

—

５５９８８３８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五、由于国发集团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质押给北海市人民政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北海市人民政

府的同意，方能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六、因借款纠纷，国发集团所持北海国发的全部股份已被债权银行冻结及轮候冻结。 为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三方（广西汉高盛和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和国发集团、北海国发目前正与相关债权银行

就妥善处理上述冻结及轮候冻结进行协商。

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北海国发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未履行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

配承诺的补救议案》。 以北海国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２７

，

９２１．６

万股为基数，由北海国发控股股东国发集团出资人民

币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占北海国发

２００７

年度盈利

２

，

５８４

，

９３０．５７

元的

４３．２１％

），直接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０４

元（含税），共计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含税）。 经上市公司聘请的法律机构和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审核确认：该补救方案

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后，即可视为国发集团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利润分配承诺。 根据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约定的锁定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将可以申请上市流通。

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汉高盛将与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协商，确保国发集团尽快

履行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收购人

／

广西汉

高盛

指 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潘利斌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指

自然人潘利斌，持有广西汉高盛

７２％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北海国发

／

上市公司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自然人股东 指 国发集团的自然人股东王世全和杨宁两人

国发集团 指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渔业 北海国发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国发集团控股子公司）

转让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广西汉高盛与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签署的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标的股权 指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广西汉高盛通过协议收购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而间接持有北海

国发

１９．１６％

股份之行为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

／

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

新修订通过、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证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

新修订通过、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金湖路

５２－１

号东方曼哈顿商住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房

法定代表人：潘利斌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４６０４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桂国税字

４５０１００６７５０４１１５０

号

桂地税字

４５０１００６７５０４１１５０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建筑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以上项目除国家有专项规定外）；国内贸

易（除法律、法规禁止经营及涉及前置审批许可的行业或项目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３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

通讯地址：广西省南宁市金湖路

５２－１

号东方曼哈顿商住楼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

—

５５９８８３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及股权结构图

（一）公司股东情况简介

广西汉高盛系由自然人潘利斌、刘显桂和彭韬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股东潘利斌持有

３９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占广西汉高盛注册资本总额

３９％

）、股东刘显桂持有

４３０

万元出资

对应的股权 （占广西汉高盛注册资本总额

４３％

）、 股东彭韬持有

１８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 （占广西汉高盛注册资本总额

１８％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经广西汉高盛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资和股权转让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股东潘利斌和彭韬分别以

人民币

２

，

８８０

万元和

１

，

１２０

万元向广西汉高盛进行增资，广西合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合生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７３

号验资报

告对广西汉高盛的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增资完成后广西汉高盛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同时，自然人股东刘显桂同意将其

持有的广西汉高盛（本次增资前）

４３％

的股权（即持有

４３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分别转让给自然人股东潘利斌和彭韬，其中，

３３％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潘利斌、

１０％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彭韬。 该次增资和股权转让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７

日办理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

该次增资完成后， 广西汉高盛的股东为自然人潘利斌和彭韬， 其中潘利斌和彭韬分别持有广西汉高盛

７２％

的股权和

２８％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潘利斌为广西汉高盛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图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广西汉高盛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状况及最近一年一期的简要财务状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现状

广西汉高盛目前的主要业务是对外财务性投资、投资股权管理等。 该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是把握国家支持北部湾经济

区的政策机遇，整合区域经济中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产业，如商业地产、医药等产业，实施产业发展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做

大做强，从而为广西及北部湾的经济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７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６－１２

月）

总资产

２７

，

７０２

，

７３０．７７ １１

，

６２６

，

０８７．１２

净资产

１２

，

６４５

，

２１７．２６ １１

，

００３

，

６４１．３４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１

，

６４１

，

５７５．９２ １

，

００３

，

６４１．３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９８％ ９．１２％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３５％ ５．３５％

注：

１

、

２００８

年数据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数据未经审计。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广西汉高盛自然人股东潘利斌和彭韬合计以现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对广西汉高盛进行增资，该次增资完

成后，广西汉高盛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４

日， 广西汉高盛自然人股东潘利斌和彭韬分别向广西汉高盛提供

４

，

６１０

万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贷资金

用于其本次收购，中国光大银行南宁分行出具了相关《银行资信证明样本》，确认广西汉高盛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存款余

额为

１１

，

０１１．４４

万元。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违法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成立以来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曾用名 职位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留权

潘利斌 无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南宁 无

方明智 无 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李爽 无 董事 中国 南宁 无

农春霞 无 监事 中国 南宁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除本次通过收购国发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北海国发

１９．１６％

的股份外，广西汉高盛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及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权益。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广西汉高盛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收购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议；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广西汉高盛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收购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议；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广西汉高盛与国发集团的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签订了《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

二、持股目的

广西汉高盛本次拟通过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方式，实现对北海国发的相对控制。 通过改善

北海国发的财务与经营状况，提升原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同时在适当时机为北海国发拓展新的业务，使北海国发进一

步提高持续经营能力，提升盈利能力，以分享北海国发未来发展所创造的价值，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三、未来

１２

个月拟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广西汉高盛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今后拟进行进一步增持

或因非公开发行或为保持对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等因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海国发权益发生变动，广西汉高盛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人未持有或控制北海国发股份。

二、有关本次股权转让情况

１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和和广西汉高盛签订了关于转让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

协议》。

２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

国发集团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持有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占国发集团注册资本总额

６０％

）、自然人股东杨宁持有

２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占国发集团注册资本总额

４０％

）。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同意将其

合计持有的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广西汉高盛，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分别放弃对国发集团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广西汉高盛将拥有国发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王世全、杨宁不再持有国发集团任何股份。

３

、股权转让相关担保的解除

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自然人股东王世全（包括其配偶）、自然人股东杨宁（包括其配偶）以其个人名义为北海国发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在标的股权过户至广西汉高盛名下后，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三方（广西汉高盛、自然人

王世全、杨宁）和国发集团、北海国发应相互配合与相关债权银行就解除上述所有担保进行协商。

在国发集团全部股权过户至广西汉高盛名下后解除上述担保的期限为一年，如因广西汉高盛的原因，到期未能解除，广

西汉高盛应向原担保方支付年

２％

的担保责任风险费。

４

、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的承诺和保证

自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至国发集团全部股权过户至广西汉高盛名下的过渡期间，任何需国发集团股东会决定之事

宜均应事先与广西汉高盛协商，自然人股东和广西汉高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办理，否则自然人股东应对因此给广西汉高

盛、国发集团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国发集团、远洋渔业和北海国发（包括下属分子公司）除在财务报表上已经反映和协议附件中列明的债务（包括或有债

务）、担保或诉讼、仲裁外，不再存在任何其他债务、担保或诉讼、仲裁。 自然人股东保证：如出现未明确告知广西汉高盛的国

发集团、远洋渔业、北海国发及其下属子分公司的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担保或诉讼、仲裁，由自然人股东负责处理，如该等

事项导致了国发集团、远洋渔业、北海国发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承担责任，该等事项的责任和损失应由自然人股东承担。 自然

人股东对因此给广西汉高盛、国发集团、远洋渔业、北海国发及其分子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和违约责任，广西汉高盛有

权代国发集团、远洋渔业、北海国发及其下属分子公司依法追究自然人股东的赔偿责任和违约责任，并有权从应付自然人股

东的标的股权转让款中抵扣，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愿意对该赔偿和违约责任以其个人资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５

、广西汉高盛的承诺

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广西汉高盛应协助北海国发妥善处理银行债务问题，保证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企业有一个

相对良好的经营环境。

在标的股权过户到广西汉高盛名下后，广西汉高盛应履行股东的相关权利和承担股东的相关义务；广西汉高盛对国发

集团现有聘用人员，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择优聘用，对依法辞退人员按《劳动法》和公司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补

偿。

三、持股变动情况

北海国发本次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涉及国发集团持有北海国发的股份变动。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广西汉高盛通

过国发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北海国发法人股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占北海国发总股本的

１９．１６％

。本报告书披露前后国发集团持

有北海国发的持股种类、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动。

第四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支付资金总额

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资金为合法的自有资金和广西汉高盛的股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本次

收购所提供的借贷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亦无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三、上述资金的支付或交付方式

本次收购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将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将按约定支付。 广西汉高盛承诺收购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和来自股东方提供的借贷资金，并按期支付。 因签订和履行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过程中所发

生的税费，自然人股东和广西汉高盛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分别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

２

日内，广西汉高盛应当向自然人股东支付

２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定金，广西汉高盛于支付

２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定金之日起行使国发集团股东的相关权利，承担相应责任，并承担相关债权债务。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广西汉高盛将按如下约定将标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到自然人股东指定的账户，其中：

１

、标的股权对应公司所持北海国发全部股份（合计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受任何限制后

６０

日内，

广西汉高盛共支付股权转让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已含标的股权转让定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给股权转让方；

２

、标的股权变更过户至广西汉高盛名下后

１８０

日内由其一次性支付给股权转让方余下的股权转让款共

５

，

０００

万元。

广西汉高盛最后一笔的股权转让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将由广西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

广西汉高盛如未按照上述时间和数额支付给转让方标的股权转让款，其应按延期支付时间及余额向转让方支付每天万

分之五点五的资金占用费（即年息

２０％

），同时转让方保留依法追收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权利。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改变北海国发主营业务或者对北海国发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在未来

根据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可能会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调整计划，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表。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

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对北海国发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或对北

海国发进行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的计划。 在未来根据收购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可能会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重组计划，

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表。

三、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今后拟进行进一步增持或处置已有股份或

因非公开发行或为保持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等因素导致广西汉高盛持有北海国发权益发生变动， 广西汉高盛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改变北海国发现任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在未来依据上市

公司的业务发展及定位等实际情况，上市公司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发生相应的调整。 广西汉高盛与北海国发其他股

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五、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海国发将根据实际情况及股东提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其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六、组织结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广西汉高盛尚无对上市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七、员工聘用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八、分红政策的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广西汉高盛尚无对北海国发的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九、其它调整计划

广西汉高盛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支持北海国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保证上市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及财务方面的独立性。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广西汉高盛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广西汉高盛将按照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

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不产生影响。 广西汉高盛将充分重视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身

份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同业竞争

广西汉高盛目前主要从事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务性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资产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等业务；国发集

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实业投资、开发、经营，对工业生产项目、旅游开发项目及加工项目的投资等业务；北海国发经核定的经营

范围为：藻类、贝类、甲壳类等海洋生物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农药等毒害品、肥料的销售，对医药工程项目、乙

醇工业生产项目、生物农药农肥项目及其他加工项目的投资，药品及珍珠系列化妆品的生产销售以及旅游酒店服务，进出口

贸易。 因此，广西汉高盛及国发集团与上市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二者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问题，广西汉高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北海国发出具了《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利斌先生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将来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保证严格

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关联交易

广西汉高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利斌在本次收购前，未与北海国发发生交易行为。

为减少和规范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广西汉高盛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北海国发出具了《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

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潘利斌先生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

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与上市公司之间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 广西汉高盛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

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第七节 与北海国发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广西汉高盛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的任何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广西汉高盛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广西汉高盛目前尚无对北海国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做出安排，不存在对拟更换的北海国发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做出任何补偿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以外，广西汉高盛未与股权出让方就股权转让协议设定的价格条款之外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

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广西汉高盛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北海国发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广西汉高盛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均不持有北海国发上市交易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广西汉高盛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北

海国发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对北海国发员

工聘用计划的重大变动、对北海国发分红政策的修改等。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广西汉高盛、北海国发及上交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

２４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说明；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

北海国发业股份的自查报告；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北海国发股票的自查报告；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承诺书；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王世全、杨宁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９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０８

年审计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二

○○

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

路西侧

９

号

股票简称 北海国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南宁市金湖路

５２－１

号东方

曼哈顿商住楼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有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境外其

他 上市公 司持 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

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协议收购上市公司原第一大股东

１００％

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９．１６％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收购办

法》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

办法》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
：

北海国发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３８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北海国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王世全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１

号

３

单元

２１

号

通讯地址：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宁

住所：南宁市城北区南铁北二区

５７

栋

６－１０

号

通讯地址：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五、由于国发集团的股权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已质押给北海市人民政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获得北海市人民政

府的同意，方能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六、因借款纠纷，国发集团所持北海国发的全部股份已被各债权银行冻结及轮候冻结。 为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三方（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和广西汉高盛）、国发集团和上市公司目前正与相关债权银

行就解除上述冻结和轮候冻结进行协商。

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北海国发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未履行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

配承诺的补救议案》。 以北海国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２７

，

９２１．６

万股为基数，由北海国发控股股东国发集团出资人民

币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占北海国发

２００７

年度盈利

２

，

５８４

，

９３０．５７

元的

４３．２１％

），直接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０４

元（含税），共计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含税）。 经上市公司聘请的法律机构和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人审核确认：该补救方案经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后，即可视为国发集团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利润分配承诺。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约定的锁定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将可以申请上市流通。

为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督促国发集团尽快履行上述股东大会决议，维护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指 自然人王世全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指 自然人杨宁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世全先生与杨宁先生

广西汉高盛 指 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

潘利斌 指

自然人潘利斌，持有广西汉高盛

７２％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

北海国发

／

上市公司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国发集团 指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协议

／

股权转让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广西汉高盛签署的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标的股权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的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

新修订通过、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证券法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

新修订通过、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王世全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１

号

３

单元

２１

号

通讯地址：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

通讯方式：

０７７９－６８０９５８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宁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南宁市城北区南铁北二区

５７

栋

６－１０

号

通讯地址：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

通讯方式：

０７７９－３２０３６９６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计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计划增加或减少其在北海国发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北海国发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王世全先生直接持有北海国发

１５

，

２４６

股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杨宁先生未直接持有北海国发股票；

（二）北海国发控股股东为国发集团，国发集团持有北海国发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股票，占北海国发总股本的

１９．１６％

，以上股

份为限售流通股。

北海国发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未履行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承诺的补救议案》，以北海

国发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２７

，

９２１．６

万股为基数，由北海国发控股股东国发集团出资人民币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占北海国

发

２００７

年度盈利

２

，

５８４

，

９３０．５７

元的

４３．２１％

），直接向上市公司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０４

元（含税），共计

１

，

１１６

，

８６４．００

元（含税）。

经上市公司聘请的法律机构和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人审核确认： 该补救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后，即

可视为国发集团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利润分配承诺。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约定的锁定承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

限售股份将可以申请上市流通。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王世全先生、杨宁先生与广西汉高盛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国发集团

６０％

和

４０％

的

股份全部转让给广西汉高盛。 《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如下：

１

、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王世全先生（甲方）、杨宁先生（乙方）（以下合称“转让方”）

受让方：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受让方”）

２

、股权转让的数量、比例和转让价款

国发集团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甲方将持有国发集团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占国发集团注册资本总额

６０％

）和

乙方将持有

２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占国发集团注册资本总额

４０％

）以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丙方。 股权转让

完成后，丙方持有国发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

３

、股权转让的支付对价

丙方将分期向甲方和乙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并分别支付到其各自指定账户。

４

、付款安排

（

１

）本协议签订两日内，丙方向转让方支付

２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定金。 丙方于支付了

２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定金之日起行

使国发集团股东的相关权利，承担相应责任，并承担相关债权债务。

（

２

）标的股权对应公司（国发集团）所持北海国发全部股份（合计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不受任何限

制后

６０

日内，丙方共支付股权转让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含标的股权转让定金

２０００

万元）给甲乙方；

（

３

）标的股权变更过户至丙方名下后，

１８０

日内由丙方一次性支付甲、乙方余下的股权转让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４

）甲、乙方最后一笔的股权转让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由广西汉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５

、协议签订时间、生效时间及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该股权转让协议自转让方签字、受让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受让方

公章即生效。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附加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后，转让方不再持有国发集团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没有附加任何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

四、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１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国发集团

１００％

股权已质押给北海市人民政府，因此本次股权转让

尚需获得北海市人民政府的同意，方能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

２

、因借款纠纷，国发集团所持北海国发的全部股份已被各债权银行冻结及轮候冻结。 为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三方（广西汉高盛和国发集团自然人股东王世全、杨宁）、国发集团和上市公司目前正与相关债权银

行就解除上述冻结及轮候冻结进行协商。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权转让后，王世全先生和杨宁先生将不再持有国发集团的股份；北海国发的控股股东仍为国发集团，但实际控制

人由王世全先生变化为广西汉高盛的控股股东自然人潘利斌先生。 转让方王世全先生和杨宁先生不存在未清偿对北海国发

的负债，不存在未解除北海国发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也没有损害北海国发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北海国发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

二、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王世全先生身份证明文件；

二、杨宁先生身份证明文件

三、《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姓名）：王世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姓名）：杨宁

签字：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

侧

９

号

股票简称 北海国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王世全先生

杨宁先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９．１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３

，

４８８

，

１２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９．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

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姓名）：王世全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姓名）：杨宁

签字：

日期：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28

2009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法定代表人：韦江宏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汪仁发 会计机构负责人：解硕荣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

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１９

，

０７３

，

４１９．６２ ４９４

，

１１３

，

１１０．６８ １

，

６７８

，

８５１

，

８８４．９３ ５

，

３８６

，

４００

，

５２４．２３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６５

，

２７５

，

７１３．５５ ３６１

，

１６８

，

１８７．５３ １

，

４７４

，

２９７

，

２９５．７８ ４

，

７９５

，

１０３

，

３０５．８６

加：会计政策变

更

７３

，

３０７

，

７２９．７４ －７９

，

４１７

，

７１６．２９ １８

，

３１７

，

８５０．７９ １２

，

２０７

，

８６４．２４ ３９

，

４７２

，

０９４．３８ －１４

，

６８６

，

４３０．６２ ２４

，

７８５

，

６６３．７６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

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１９

，

０７３

，

４１９．６２ ７３

，

３０７

，

７２９．７４ ４１４

，

６９５

，

３９４．３９ １

，

６９７

，

１６９

，

７３５．７２ ５

，

３９８

，

６０８

，

３８８．４７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６５

，

２７５

，

７１３．５５ ４００

，

６４０

，

２８１．９１ １

，

４５９

，

６１０

，

８６５．１６ ４

，

８１９

，

８８８

，

９６９．６２

三、本年增减变

动金额（减少以

“

－

”号填列）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６５８．９５ １７

，

３４７

，

９４２．５０ ６７

，

００１

，

９４４．０６ －２１２

，

９４８

，

７７２．３９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９３

，

４７２

，

８２８．７７ ２１９

，

２４１

，

０１９．７７ ５６６

，

５１１

，

５５４．６１

（一）净利润

１９６

，

４３８

，

１５４．９６ １９６

，

４３８

，

１５４．９６ ５７１

，

５８６

，

２７０．３４ ５７１

，

５８６

，

２７０．３４

（二）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

和损失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６５８．９５ １９

，

４３０

，

２８０．００ －２７７

，

８６８

，

３７８．９５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１．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净额

２．

权益法下被投

资单位其他所有

者权益变动的影

响

３．

与计入所有者

权益项目相关的

所得税影响

４．

其他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６５８．９５ １９

，

４３０

，

２８０．００ －２７７

，

８６８

，

３７８．９５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上述（一）和（二）

小计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６５８．９５ １９

，

４３０

，

２８０．００ １９６

，

４３８

，

１５４．９６ －８１

，

４３０

，

２２３．９９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５７１

，

５８６

，

２７０．３４ ８２５

，

３８３

，

９７６．４１

（三）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

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

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９３

，

４７２

，

８２８．７７ －３５２

，

３４５

，

２５０．５７ －２５８

，

８７２

，

４２１．８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９３

，

４７２

，

８２８．７７ －９３

，

４７２

，

８２８．７７

２．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２５８

，

８７２

，

４２１．８０ －２５８

，

８７２

，

４２１．８０

３．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２

，

０８２

，

３３７．５０ －２

，

０８２

，

３３７．５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４．

其他

－２

，

０８２

，

３３７．５０ －２

，

０８２

，

３３７．５０

四、本期期末余

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２１

，

７７４

，

７６０．６７ ９０

，

６５５

，

６７２．２４ ４１４

，

６９５

，

３９４．３９ １

，

７６４

，

１７１

，

６７９．７８ ５

，

１８５

，

６５９

，

６１６．０８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１９

，

０７３

，

４１９．６２ ４９４

，

１１３

，

１１０．６８ １

，

６７８

，

８５１

，

８８４．９３ ５

，

３８６

，

４００

，

５２４．２３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２２

，

０６８

，

９７３．７０ ４９４

，

１１３

，

１１０．６８ ２

，

１００

，

９２１

，

４０９．０９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１

，

６９９．９２ ６

，

８５５

，

６５７

，

３０２．３９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６７

，

２４６

，

４２８．７３ ３６１

，

１６８

，

１８７．５３ １

，

８３２

，

１６６

，

６９６．７８ ８０８

，

７８４

，

８５９．６７ ５

，

９６３

，

７２８

，

２８１．７１

加：会计政策变更

８５

，

５９７

，

０９６．４５ －７９

，

４１７

，

７１６．２９ ９

，

２８７

，

０２５．９３ －３

，

２５８

，

５４１．８５ １２

，

２０７

，

８６４．２４ ３９

，

４７２

，

０９４．３８ －１４

，

６８６

，

４３０．６２ ２４

，

７８５

，

６６３．７６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２２

，

０６８

，

９７３．７０ ８５

，

５９７

，

０９６．４５ ４１４

，

６９５

，

３９４．３９ ２

，

１１０

，

２０８

，

４３５．０２ １

，

０４０

，

９３３

，

１５８．０７ ６

，

８６７

，

８６５

，

１６６．６３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６７

，

２４６

，

４２８．７３ ４００

，

６４０

，

２８１．９１ １

，

８１７

，

４８０

，

２６６．１６ ８０８

，

７８４

，

８５９．６７ ５

，

９８８

，

５１３

，

９４５．４７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

”号

填列）

－３０３

，

２７０

，

５６７．９９ ２０

，

２５２

，

３３８．３５ １７６

，

１１５

，

３４１．０７ １０９

，

０５１

，

５９６．１８ ２

，

１４８

，

７０７．６１ ２５４

，

８２２

，

５４４．９７ ９３

，

４７２

，

８２８．７７ ２８３

，

４４１

，

１４２．９３ ２３５

，

４０６

，

８４０．２５ ８６７

，

１４３

，

３５６．９２

（一）净利润

３０５

，

９５２

，

９１９．５５ ９８

，

１４２

，

０９４．１３ ４０４

，

０９５

，

０１３．６８ ６３７

，

１２５

，

６９６．４７ ２

，

２３３

，

７４１．７３ ６３９

，

３５９

，

４３８．２０

（二）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

－３０３

，

２７０

，

５６７．９９ ２０

，

２５２

，

３３８．３５ －５

，

１２０

，

８８９．３０ －２８８

，

１３９

，

１１８．９４ ２５４

，

８２２

，

５４４．９７ ２５４

，

８２２

，

５４４．９７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净

额

２．

权益法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影响

－５

，

９７１

，

９０９．０４ －５

，

１２０

，

８８９．３０ －１１

，

０９２

，

７９８．３４ １

，

０２４

，

８３８．９０ １

，

０２４

，

８３８．９０

３．

与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

４．

其他

－２９７

，

２９８

，

６５８．９５ ２０

，

２５２

，

３３８．３５ －２７７

，

０４６

，

３２０．６０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２５３

，

７９７

，

７０６．０７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３０３

，

２７０

，

５６７．９９ ２０

，

２５２

，

３３８．３５ ３０５

，

９５２

，

９１９．５５ ９３

，

０２１

，

２０４．８３ １１５

，

９５５

，

８９４．７４ ２５４

，

８２２

，

５４４．９７ ６３７

，

１２５

，

６９６．４７ ２

，

２３３

，

７４１．７３ ８９４

，

１８１

，

９８３．１７

（三）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４０１

，

３６７．５８ ３０

，

９９９

，

４７１．３５ ３０

，

５９８

，

１０３．７７ ２６４

，

１８２

，

２５９．５４ ２６４

，

１８２

，

２５９．５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３３

，

３６７

，

０９４．９６ ３３

，

３６７

，

０９４．９６ ３１８

，

７９６

，

０１６．４１ ３１８

，

７９６

，

０１６．４１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４０１

，

３６７．５８ －２

，

３６７

，

６２３．６１ －２

，

７６８

，

９９１．１９ －５４

，

６１３

，

７５６．８７ －５４

，

６１３

，

７５６．８７

（四）利润分配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１４

，

９６９

，

０８０．００ －１４４

，

４０５

，

２９０．９０ ９４

，

１６２

，

８２８．７７ －３５４

，

３７４

，

５５３．５４ －３１

，

００９

，

１６１．０２ －２９１

，

２２０

，

８８５．７９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９４

，

１６２

，

８２８．７７ －９５

，

５０２

，

１３１．７４ －１

，

３３９

，

３０２．９７

３．

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１２９

，

４３６

，

２１０．９０ －１４

，

９６９

，

０８０．００ －１４４

，

４０５

，

２９０．９０ －２５８

，

８７２

，

４２１．８０ －３１

，

００９

，

１６１．０２ －２８９

，

８８１

，

５８２．８２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６１８

，

７９８

，

４０５．７１ １０５

，

８４９

，

４３４．８０ ４１４

，

６９５

，

３９４．３９ ２

，

２８６

，

３２３

，

７７６．０９ １

，

１４９

，

９８４

，

７５４．２５ ６

，

８７０

，

０１３

，

８７４．２４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０ １

，

９２２

，

０６８

，

９７３．７０ ４９４

，

１１３

，

１１０．６８ ２

，

１００

，

９２１

，

４０９．０９ １

，

０４４

，

１９１

，

６９９．９２ ６

，

８５５

，

６５７

，

３０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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